
爱博诺德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爱博诺德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作为爱博诺德（北京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<2021

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>的议案》进行了审阅，基于独立

客观的立场，本着负责审慎的态度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，并对募集资

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，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形。 

综上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<2021

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>的议案》。 

 

  








